教务字〔2019〕92号
关于做好2019-2020学年学业导师选聘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按照《关于印发<蚌埠学院绩效工资实施方案（修订）>》（院党字[2017]149号）要求和《蚌埠学院大学生成长与发展导师制实施办法》，结合学生学业、学习管理工作需要，现将学校2019-2020学年学业导师选聘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选聘方式与程序
1.学业导师的配备采取学生选择或组织委派的方式进行，学校鼓励实行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每学年选聘一次，聘期一年，可以续聘。
2.各教学单位根据本单位的专业特点、师资力量、学生状况等实际情况，成立由分管副院长任组长的工作小组，负责本单位学业导师的遴选、聘任等具体工作。

3. 学业导师由教学单位聘任。可以从本单位教师中选聘，也可以从其他教学单位教师中选聘。跨单位选聘的，需经被聘教师所在单位同意。学业导师需具有与被指导学生相同或相近的专业背景。选聘导师名单及所指导学生信息需经教学单位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后在本单位公示。选聘导师名单公示无异议后，教学单位将《蚌埠学院2019-2020学年学业导师选聘情况表》（见附件1）分别报教务处、人事处备案。
三、选聘工作要求
1.各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学业导师的选聘工作，并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完成各项相关工作。
2.各教学单位于9月30日前完成本学年学业导师的遴选和聘任工作。各教学单位要优先保证2019级和2018级学生学业导师的配备。原则上，毕业班学生不再配备学业导师。
3.各导师管理单位要加强对已聘导师的培训管理，督促其尽快熟悉工作职责，开展指导工作。

4.本学年应聘上岗的学业导师应尽快制定工作计划，开展学业指导，并在开始指导后的一周内建立指导档案，做好指导过程记录。 

附件1：《蚌埠学院2019-2020学年学业导师选聘情况表》
教务处     
                                 2019年9月10日

附件1：
蚌埠学院2019-2020学年学业导师选聘情况表
****学院（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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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学业导师选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章）
